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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58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英飞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9-078 

英飞特电子（杭州）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

一、重要提示 

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，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、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，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

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。 

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

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

声明： 

除下列董事外，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

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

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，不送红股，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。 

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二、公司基本情况 

1、公司简介 

股票简称 英飞特 股票代码 300582 

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

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

姓名 贾佩贤 雷婷 

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虹路 459 号 A 座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虹路 459 号 A 座 

电话 0571-56565800 0571-56565800 

电子信箱 sc@inventronics-co.com sc@inventronics-co.com 

2、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

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

□ 是 √ 否  

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

营业收入（元） 456,504,435.26 465,515,582.19 -1.94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（元） 39,031,895.68 31,808,384.21 22.71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

益后的净利润（元） 
36,639,932.85 29,722,740.75 23.27% 



英飞特电子（杭州）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

2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（元） 56,205,111.63 49,652,403.62 13.20% 

基本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0.20 0.16 25.00% 

稀释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0.20 0.16 25.00% 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.11% 3.38% 0.73% 

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
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

减 

总资产（元） 1,656,274,897.48 1,562,196,745.61 6.02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（元） 985,610,189.68 957,601,283.08 2.92% 

3、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

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7,028 
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

股股东总数（如有） 
0 

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

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
持有有限售条件

的股份数量 

质押或冻结情况 

股份状态 数量 

GUICHAO HUA 境外自然人 38.84% 76,911,863 76,911,863 质押 41,932,600 

浙江华睿泰信创

业投资有限公司 
境内非国有法人 6.66% 13,190,000 0   

浙江尚志股权投

资合伙企业（有

限合伙） 

境内非国有法人 6.52% 12,918,814 0   

浙江尚全股权投

资合伙企业（有

限合伙） 

境内非国有法人 3.94% 7,794,638 0   

杭州誉恒投资合

伙企业（有限合

伙） 

境内非国有法人 3.07% 6,078,811 0 质押 1,600,000 

浙江华睿海越光

电产业创业投资

有限公司 

境内非国有法人 1.56% 3,080,000 0   

杭州恒赢蚨来投

资合伙企业（有

限合伙） 

境内非国有法人 1.34% 2,660,755 0   

杭州群英投资合

伙企业（有限合

伙） 

境内非国有法人 1.28% 2,540,183 0   

袁仁泉 境内自然人 1.23% 2,438,400 0   

戴尚镯 境内自然人 1.06% 2,097,860 1,536,645 质押 2,000,000 

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

说明 
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。 

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

业务股东情况说明（如有） 
无。 

4、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

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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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。 

5、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。 

6、公司债券情况 

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，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

否 

三、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

1、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

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

是 

LED 产业链相关业 

2019年上半年，国内经济总体平稳、增速有所放缓，中美贸易摩擦仍在持续。面对国内外复杂多变的宏观形势，公司紧紧围

绕企业发展战略，积极推动年度经营计划的落实，持续重视技术及新产品研发，紧紧抓住产品新兴应用领域以及新兴市场的

机遇，同时内部继续推进精益管理，有效控制成本，实现净利润的持续增长。报告期内，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5,650.44万元，

同比下降1.94%；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3,903.19万元，同比增长22.71%。 

报告期内，公司重点工作及经营情况如下： 

1、持续重视研发投入，不断推出新产品 

公司依托省级企业研究院、企业博士后工作站、院士工作站等先进平台，联合浙大等高校的研发力量，引进人才，组建强大

的研发团队，不断强化现有的核心技术和开发其他前瞻性技术。截止2019年6月30日，公司及子公司共拥有授权专利234项，

其中包括22项美国发明专利、1项欧洲发明专利和108项中国发明专利。 

报告期内，在LED照明领域，公司针对植物照明、球场照明应用市场推出了ESD-480系列产品；针对户外景观照明推出了长

条形驱动器EBV-072/060/048/036系列产品；针对路灯应用推出了EUK-320SxxxTT/TV定时调光系列产品；针对户内使用推出

了非隔离的LMT-080/160系列产品；针对防爆领域，推出了可满足Zone1, mb等级的EUD-060/096系列产品；同时，公司投入

资源对满足CSA-051标准和DALI2标准的产品进行研究。在新能源充电产品领域，推出了VHP-0K9/0K7系列、GHF系列车载

充电机产品，以及推出了可满足80KM续航和80KM时速（双80）要求的VHC-2K1系列铅酸/锂电车载充电机产品。 

2、积极开拓产品新兴应用领域，完善全球化销售渠道与客户支持体系 

报告期内，公司紧抓机遇，积极拓展产品新兴应用领域，在景观照明、植物照明、智慧照明应用领域取得重要增长。公司持

续完善全球化销售渠道与客户支持体系，发展了中东地区的经销商，拓宽了日本的销售渠道，并在东南亚等新兴市场取得了

重要突破。同时，公司着重加强与战略和核心大客户的合作和支持，增强战略和核心大客户对公司的信心和认可度。 

3.优化生产管理，加强成本费用控制 

报告期内，公司采取以销定产为主的生产模式的同时，补充采取通用品备货的生产模式，快速响应客户与市场变化的需求提

高客户满意度，提高总体生产效率，降低公司运营成本以及原材料成本。同时，公司持续提升工厂自动化、智能化水平，以

不断提升生产效率。 

4.加快海外布局及全球化建设 

报告期内，公司完成了印度子公司、香港子公司的设立，并积极推进墨西哥子公司的设立。公司同时还重点推进了全球化信

息管理平台的建设，以提升全球化运营效率和全球化生产管理能力。 

5.实施股权激励，留住核心人才队伍 

报告期内，公司实施了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，对核心员工进行长效激励，提高核心员工的稳定性和归属感，有效地实

现了人才队伍的稳定。 

6.提升园区服务能力，持续推进闲置自有房产出租 

报告期内，公司从后勤服务、水电气供应、车位管理、消防安全管理、绿化排水等方面全面提升园区管理和服务能力，维护

了现有租户的稳定性，同时紧贴写字楼租户需求，持续推进闲置自有房产出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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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

（1）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，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

√ 适用 □ 不适用  

公司于2019年4月2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，审议通过《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》，公司董事会同意，公司

依据财政部于2017年度颁布的《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——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》（财会[2017]7号）、《企业会计准则第23

号——金融资产转移》（财会[2017]8号）、《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——套期会计》（财会[2017]9号）、《企业会计准则第

37号——金融工具列报》（财会[2017]14号）（上述准则以下统称“新金融工具准则”）进行会计政策变更。 

公司于2019年8月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，审议通过《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》，公司董事会同意，公司

根据财政部2019 年4 月30 日发布了《关于修订印发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》财会[2019]6 号要求，本公司

对财务表格进行修订。 

（2）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。 

（3）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，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

√ 适用 □ 不适用  

2019年1月14日，公司在印度成立子公司INVENTRONICS SSL INDIA PRIVATE LIMITED，本公司持股比例100%，拥有对

其的实质控制权，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，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。 

2019年5月22日，公司在香港成立子公司英飛特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，本公司持股比例100%，拥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，故自该

公司成立之日起，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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